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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吉药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

重组问询函》的核查意见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根据贵所问询函涉及的核查要求，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独立

财务顾问”、“国信证券”）就吉药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

“吉药控股”）资产重组问询函中相关问题进行了核查，现将核查情况（本核查

意见中的简称与公司预案中的简称具有相同含义）报告如下，请予审核。 

 

问题 1：标的公司经销商数量较大、合作金额较小、变动较频繁，请结合标

的公司销售团队人数、经销商管理制度、资金管理制度等，补充披露： 

（1）报告期内，标的公司规模在 50 万元以下的经销商数量近 1000 家。请

说明报告期内标的公司通过前述经销商确认的收入情况，并结合标的公司经销

商管理制度和执行情况、业务团队人数、对经销商货款收回的保障措施等，说

明标的公司收入确认的具体流程和依据。请财务顾问说明对前述经销商实现最

终销售的核查方式及核查覆盖的比例，并发表核查意见。 

（2）根据预案，标的公司曾存在业务员直接收取货款和客户以个人名义回

款、以货款冲抵销售费用等财务不规范情形，请进一步说明标的公司的整改措

施、保障执行的具体措施和具体执行情况，请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请说明报告期内标的公司通过前述经销商确认的收入情况，并结合标

的公司经销商管理制度和执行情况、业务团队人数、对经销商货款收回的保障

措施等，说明标的公司收入确认的具体流程和依据。请财务顾问说明对前述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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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商实现最终销售的核查方式及核查覆盖的比例，并发表核查意见。请会计师

说明对标的公司收入真实性开展的审计工作及覆盖范围。 

（一）标的公司经销商规模收入结构 

报告期内，标的公司按规模分类的经销商数量如下： 

年度 
经销商数量 

100 万元以上 50-100 万元 10-50 万元 10 万元以下 合计 

2016 年 17 33 204 768  1,022  

2017 年 28 39 241 727 1,035 

由上表可见，2016 年及 2017 年，规模在 50 万元以下的经销商数量分别为

972 家及 968 家，数量占比分别为 95.11%及 93.53%。 

按金额分类，标的公司各种规模的经销商所占比例如下： 

规模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销售收入 
占经销商收

入比 

占营业收入

比 
销售收入 

占经销商收

入比 

占营业收入

比 

100 万以上  6,294.62  38.37% 30.32%  3,673.66  28.18% 22.07% 

50-100 万  2,736.73  16.68% 13.18%  2,370.27  18.18% 14.24% 

10-50 万  5,217.05  31.80% 25.13%  4,665.77  35.79% 28.03% 

10 万以下  2,157.93  13.15% 10.40%  2,327.48  17.85% 13.98% 

总计  16,406.33  100.00% 79.03%  13,037.18  100.00% 78.33% 

由上表可见，2016 年及 2017 年，通过 50 万元以下经销商确认的收入分别

为 6,993.25 万元和 7,374.99 万元，占标的公司营业收入比例分别为 42.02%和

35.53%。 

总体而言，50 万元以下的小规模客户占标的公司全部客户的大部分数量，

但与其数量比例相比，其贡献的销售收入所占比例较小。 

（二）结合标的公司经销商管理制度和执行情况、业务团队人数、对经销

商货款收回的保障措施等，说明标的公司收入确认的具体流程和依据 

为有效管理为数较多、规模分散的经销商，保障标的公司收入实现，普华制



3 

药建立并不断完善了经销商管理制度及多层次的营销管理体系，并制定了符合自

身业务实际情况且具有可操作性的收入确认流程及依据，具体如下： 

1、经销商管理制度及执行情况 

标的公司经销商管理制度涵盖了价格指导、串货管理、退换货管理、信用政

策管理等，具体详见预案（二次修订稿）“第四章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之“五、（四）

4、销售模式”。随着标的公司的不断成长，标的公司经销商体系的形成经历了逐

渐发展和完善的过程，自 2014 年开始，标的公司对经销商强化深化管理，完善

经销商管理制度并贯彻执行，有效加强了经销体系管理能力。报告期内，标的公

司经销商管理体系运行良好，能较好的支撑和保障其主营业务发展。 

2、业务团队人数 

标的公司建立了由总经理领导、销售总监负责管理，以省级区域为基础，逐

步形成大区，并通过长春（普华制药）、深圳（业高生物）、盐城（克胜药业）

三地辐射全国的多层次的营销管理体系。截至 2018 年 6 月末，标的公司销售部

共有 153 人，在 28 个省级区域配备了销售队伍，每个省级区域设置省区经理一

名，配置销售人员3-8人。上述团队配置有利于保障经销商管理体系的有序运作。 

3、对经销商货款收回的保障措施 

标的公司从源头上控制货款回收风险。在标的公司约 1,000 家经销商中，仅

对符合信用政策条件的部分经销商给予信用期限，且信用额度普遍在 10 万元以

内，仅少数具有较强经销实力的经销商信用额度达到 50 万元以上；对于规模较

小、实力较弱的经销商，标的公司采用先款后货销售，保障经销商货款收回。 

4、标的公司收入确认的具体流程和依据 

标的公司销售商品收入确认和计量的总体原则为：公司已将商品所有权上的

主要风险和报酬转移给购买方；公司既没有保留与所有权相联系的继续管理权，

也没有对已售出的商品实施有效控制；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相关的经济

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相关的已发生或将发生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时，确认商

品销售收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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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自身业务实际情况，标的公司销售商品收入确认的具体流程和依据如下： 

（1）买断式销售商品模式下： 

1）客户现款现货或者先款后货，于收款发货后确认销售收入； 

2）按一定账期赊销的，于根据客户订单发货并经对方确认收货后确认销售

收入； 

（2）委托代销商品模式下：在取得客户的结算信息时确认收入。 

上述收入确认政策中，对于规模较大、实力较强、给予信用期的赊销客户，

以客户确认收货作为收入确认的时间点；对于规模较小、实力较弱的现销客户，

由于该部分客户采用现款现货，以发货作为收入确认的时间点。上述流程和依据

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关于风险和报酬转移的确认原则，且契合标的公司小规模客户

众多的经营特点，具有可操作性。 

（三）财务顾问核查情况和核查意见 

报告期内，标的公司销售情况没有发生重大变化，财务顾问选取了 2016 年、

2017 年两个完整年度，对标的公司开展了经销商专项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1、核查概况 

（1）对累计占比约 70%经销收入最终销售实现情况进行逐层流向穿透核查； 

（2）对大客户、新增客户进行走访并现场函证，核实其经销资质、销售情

况、关联关系等，选取的走访金额比例超过 60%； 

（3）对终端客户采用分类分层、第三方与项目组结合走访的方式进行进一

步验证。 

2、核查情况 

（1）流向核查情况 

2016 年度，项目组核查覆盖的经销收入金额为 8,939.42 万元，占年度总经

销收入约 70%。以收入和毛利占比均超过 70%的 5 个重点产品为主，通过对一

级、二级经销商的销售路径的逐层穿透核查及分析，得出的结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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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的公司通过一级经销商销售的产品中，占比 53.27%的数量直接到达终端

客户，约 46.73%的数量到达二级经销商。对该部分二级经销商流向进一步分析，

占比 84.11%的数量到达终端客户，约 15.89%的数量进一步到达三级经销商。经

过一级-二级-终端的穿透，核实到最终终端去向的产品数量占选取样本总量 82.06%

（不含销售到三级经销商的部分），从总体上看，终端流向数量与销售数量相匹

配，销售真实性不存在重大异常，不存在囤货现象。 

2017 年度，项目组核查覆盖的经销收入金额为 12,739.72 万元，占年度总经

销收入约 75%。以复方熊胆滴眼液、苄达赖氨酸滴眼液、丹皮酚软膏、益心酮滴

丸、辣椒碱乳膏、复方硫酸软骨素片等 6 个重点产品为主，通过对一级、二级经

销商的销售路径的逐层穿透核查及分析，得出的结果为： 

标的公司通过一级经销商销售的产品中，占比 53.39%的数量直接到达终端

客户，约 46.61%的数量到达二级经销商。对该部分二级经销商流向进一步分析，

占比 86.47%的数量到达终端客户，约 13.53%的数量进一步到达三级经销商。经

过一级-二级-终端的穿透，核实到最终终端去向的产品数量占选取样本总量 80.13%

（不含销售到三级经销商的部分），从总体上看，终端流向数量与销售数量相匹

配，销售真实性不存在重大异常，不存在囤货现象。 

（2）函证情况 

报告期各期，项目组对标的公司客户的函证回函结果无异常。 

（3）走访情况 

1）一级客户走访 

项目组选取大额经销商、新增经销商进行走访，走访的客户数量约为 350

家，占年度销售收入的比例为 70%左右，走访结果无异常。 

2）终端走访 

项目组对终端客户采用分类分层、第三方与项目组结合走访的方式进行进一

步验证。走访情况如下： 

①医院：由项目组对深圳地区 26 家医院进行走访；走访结果无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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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药店及诊所： 

A.从经销商流向中系统抽样选取 5,037 家药店及诊所（占终端流向产品数量

约 35%），聘请第三方走访验证销售真实性，由项目组对走访过程资料进行复核；

本次终端走访总样本覆盖全国 22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其中完成走访的样本

共 4,892 个，已完成样本占抽样样本比例为 97.12%。未走访样本共 145 个，主要

系由于所处位置道路不通、特别偏远或交通不便等原因，占抽样样本比例为

2.88%。同时，在已完成的 4,892 个样本中，4,362 个样本正在销售标的公司产品，

占比为89.17%；242个样本正在销售标的公司产品，但处在断货状态，占比4.95%；

159 个样本属于之前销售，现在暂不销售标的公司产品的情况，占比为 3.25%；

剩余 129 个样本由于走访当天店面未营业或店面装修等原因未能进店核实，占比

为 2.64%。走访结果无异常。 

B.项目组对深圳地区药店 10 家，北京地区药店 29 家进行自行走访，走访结

果无异常。 

3、核查意见 

经核查，标的公司以经销模式为主，终端销售实现情况良好。 

二、根据预案，标的公司曾存在业务员直接收取货款和客户以个人名义回

款、以货款冲抵销售费用等财务不规范情形，请进一步说明标的公司的整改措

施、保障执行的具体措施和具体执行情况，请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一）标的公司曾存在业务员直接收取货款和客户以个人名义回款、直接

以货款冲抵销售费用的情形 

1、主要问题 

标的公司曾存在业务员直接收取货款和客户以个人名义回款的情形，具体金

额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年 2015年 2014年 

业务员代收货款 194.31 301.95 359.04 

客户以个人名义回款 32.22 35.44 3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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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226.53 337.39 393.66 

标的公司客户众多，业务员服务的客户中包含众多销售收入在 1 万元以下的

小型客户，部分该类客户在业务员对其回访的过程中，向业务员以现金形式支付

货款，单笔支付的货款往往在一千元以下，业务员将收集的货款向标的公司汇款。

另外，也存在少量零售药店等客户使用个人银行账户代替其法人账户向标的公司

汇款的情形。 

同时，标的公司曾存在将业务员收取的客户现金回款与其应报销的销售费用

直接冲抵的情况，具体金额及占比情况如下： 

项目 2015年 2014年 

直接冲抵金额（万元） 16.28 24.45 

当期销售费用（万元） 2,831.67 2,147.48 

直接冲抵金额占当期销售费用的比例

（%） 
0.58 1.14 

当期销售回款（万元） 16,908.71 12,211.49 

直接冲抵金额占当期销售回款的比例
(%) 

0.10 0.20 

在日常经营活动中，业务员代收货款后需要向标的公司汇款，同时标的公司

需要向业务员电汇销售费用报销款。因此曾存在部分业务员为方便起见，将收取

的货款扣除报销款后以现金或电汇至标的公司的情形。 

2、整改措施、保障执行的具体措施和具体执行情况 

针对上述问题，为进一步规范销售回款行为，标的公司积极整改，标的公司

层面召集财务部、销售部等相关部门对合规性问题进行培训，明确要求客户回款

必须公对公，不允许销售人员收取现金，杜绝以货款冲抵销售费用的行为。 

为保障执行措施的有效性，建立销售工作规范运作长效机制，标的公司在已

有内控制度基础之上制定了《销售回款制度》，明确要求：“①不允许销售人员

收取现金，客户应当公对公回款。②客户私自以个人名义将货款汇至公司账户，

业务人员应及时与销售内勤人员沟通办理退款，并通知客户公对公汇款。③销售

人员不得以费用形式直接冲抵货款。④财务人员、销售内勤人员对不符合要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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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款回笼，应当要求销售人员及时纠正，并配合办理退款等事宜”。标的公司财

务部、销售部负责上述机制的严格执行，内审部门负责执行情况的监督。 

自 2015 年下半年起，标的公司已不存在业务员以货款冲抵销售费用的情形。

自 2017 年起，标的公司已不存在业务员直接收取货款的情形，以及客户以个人

名义回款的情形。 

（二）标的公司曾存在费用报销确认期间不当的情形 

1、基本情况 

标的公司曾存在费用跨期的情形，其中：2013 年费用计入 2014 年合计 80.62

万元；2014 年费用计入 2015 年合计 70.63 万元；2015 年费用计入 2016 年合计

63.68 万元；2016 年费用计入 2017 年合计 57.94 万元。 

由于标的公司业务员人数众多且分散在全国各地，存在因部分业务员费用报

销票据传递不及时导致跨期的情况，根据跨期费用计算的对经营业绩的影响如下

表： 

项目 2016年 2015年 2014年 

费用跨期净影响金额（万元） 5.74 6.95 9.99 

影响金额占当期利润总额的

比例（%） 
0.11 0.14 0.24 

2、整改措施、保障执行的具体措施和具体执行情况 

针对前述情况，标的公司积极采取整改措施，销售部和财务部联合下达要求，

明确要求业务员及时传递费用报销票据，以避免由此导致的费用跨期问题。 

为保障执行措施的有效性，标的公司先后制定了《备用金管理制度》、《费用

报销管理制度》等制度，将上述要求制度化，并严格执行。 

自 2017 年起，标的公司不存在新增费用跨期的情形。 

（三）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标的公司曾存在业务员直接收取货款和客户以个人名义回款、以货

款冲抵销售费用等财务不规范情形，针对上述情形，标的公司已积极落实整改措

施，制定相关制度保障，执行情况良好，杜绝类似不规范情形再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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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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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吉药控

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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